
2024 年新洲区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绩效目标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评分 项目等次

1 医疗一站式服务 92 优

2 新洲区 2023 年普通公路养护大中修工程 91.29 优

3 四好农村路建设 90.55 优

4 新增班级装备建设 90.42 优

5 2023 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补资金 90.4 优

6 （邾城街）农村公路道路建设及维修 90 优

7 科普活动经费 89.2 良

8 （涨渡湖街）街镇基础设施建设 85 良

9 2022-2024 年度电子商务服务中心租金 81.5 良



其中：2023 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补资金绩效评价得分为

90.40分，评价结果为“优秀”。

（一）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从决策方面来看，权重 16 分，得分 12 分。依据《市科技局关

于进一步做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政策落实工作的通知》《武汉市进一

步加快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武政规〔2022〕5号)以及《区人

民政府关于印发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科技创新和中小企业突破

性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新政发〔2024〕2号)文件精神，拟

对 2021、2022、2023年度首次认定和 2023年度重新认定且工商注

册和税务登记在新洲区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奖励。符合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科技创新和中小企业发展的系列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有助于推进《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激发

市场活力推动中小企业突破性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武政规

〔2022〕23号）落实落细，有利于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增强经济

发展新动能。项目立项程序规范，但未设置绩效目标。项目预算测算

依据较充分，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相匹配，但存在未设定绩效目标以

及对高新企业的监督机制不到位等问题。

从过程方面来看，权重 20 分，得分 20 分。该项目资金来源为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资金审批环节严格执行“高企名单公示

－企业申报—区经科局审核—社会公示”全流程，拨付手续完整涵盖

资金拨付申请、国库集中支付凭证等要件，2023年度奖补资金均在

公示结束后 45个工作日内足额拨付到位，但时效未达到《武汉市高



新技术企业培育专项行动方案》（武政规〔2019〕20号）中“奖补

资金应于认定结果公布后 30日内拨付”的要求。项目和资金管理实

现“专人负责、台账管理、动态跟踪”，通过设置专账核算科目对奖

补资金进行独立核算，账证、账表、账实核对一致，且每季度由新洲

区经济信息化和科技创新局（以下简称：区经科局）会同财政局开展

专项核查，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违规情况。区经科

局严格遵循单位内部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及《湖北省支持高新技术企

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鄂财产发〔2023〕60号）等政策规定，

资金使用全流程可追溯，相关凭证、审批文件及公示记录等资料完整

归档，符合绩效评价过程合规性要求。

从产出方面来看，权重 25 分，得分 22 分。2024年新洲区经科

局、财政局在面对经济复苏压力及产业转型攻坚的双重挑战下，积极

作为，按照《武汉市进一步加快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武政规

〔2022〕5号）以及《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促进

科技创新和中小企业突破性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新政发

〔2024〕2号）文件等政策要求推进实施，通过“认定奖励+研发激

励”双轨模式投入奖补资金，完善高新技术企业梯次培育体系，推动

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截止 2024年 12月底，共安排 2023年度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奖补资金 415万元，其中：2021年首次认定高新技术

企业奖励 105万，2022年首次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奖励 120万，2023

年首次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奖励 100万，2023年通过重新认定的高新

技术企业奖励 50万元，首次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所属街镇奖励 20万



元，税务所属地在新洲区的“一区两街”企业奖励 20万元。

从效益方面来看，权重 39 分，得分 36.40 分。区经科局、财政

局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补资金的精准投放，有效激发了辖区企业

创新活力：一是推动全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 253家，较上年增长

10%，其中年营收超亿元的高企占比提升至 28%，较全区规上工业

企业平均水平高出 15个百分点，创新主体梯队逐步壮大；二是撬动

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平均达 3.8%，较非高企高出 2.1个百分点，全年

新增发明专利授权量 96件，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 18亿元，创新产

出效率稳步提升；三是加速航天装备、高端建材等特色产业集聚，高

企贡献的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区 GDP比重升至 19.2%，对区域

产业结构升级的带动作用明显，同时通过研发投入增量奖励政策，引

导 12家企业实现关键技术突破，为产业链本地化配套提供了支撑。

从单位提供的相关材料和评价人员在现场实地查看与访谈的情

况分析，所有企业对项目申报、审批手续办理、资金拨付及时性、资

金扶持力度以及监督管理等方面表示满意，满意度 100%。

（二）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1.财政专项资金有限，涉及全区首次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对高

新技术企业支持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2.绩效目标未设置，导致难以科学衡量项目绩效，无法起到激励

团队提升执行效率、引导财政专项资金达成更优成果的导向作用。

3.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监督机制不到位。按固定的标准向符合条件

的高新技术企业支付奖补资金，未建立效果导向的奖惩激励制度和措



施，不利于持续提高高新技术企业的质量。

（三）结果应用建议

1.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1）强化预算源头管控。加强高新技术企业奖补资金预算绩效

编制，结合新洲区航天装备、高端建材等特色产业发展规划，深化对

企业研发需求、创新潜力的调研分析，科学设定涵盖研发投入强度、

专利转化效率等核心指标的绩效目标；建立绩效目标动态调整机制，

对因产业政策变动或企业实际情况变化需调整的目标，及时履行申

请、备案程序，提升预算编制与区域创新发展的适配性。

（2）提升绩效管理效力。优化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设置诸如“高

新技术企业存活率”“研发人员占比”“本地产业链配套贡献度”等

特色指标，突出对创新质量和产业带动性的考核；强化指标刚性约束，

将考核结果与下年度奖补资金分配挂钩，对连续两年未达标的企业暂

停政策支持，推动绩效评价从“数量导向”向“质效导向”转变。

（3）加强协调指导监督。建立“科经+财政+税务”联动监控机

制，定期跟踪企业奖补资金使用情况及研发活动进展，重点核查研发

费用专账核算、专利申报真实性等关键环节；针对新认定企业开展“一

对一”政策培训，解读研发费用归集、高企资格维护等实操要点；每

季度开展高企资格复核抽查，对弄虚作假、套取资金的企业依法追回

款项并纳入信用黑名单，形成全周期监管闭环。

（4）促进财政资金聚力增效。加大财政投入力度，逐步提高区

级配套奖补比例，探索设立“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专项资金”，重点向



首次认定、营收超亿元及承担关键技术攻关的企业倾斜；引入“财政

+金融”联动模式，鼓励银行、创投机构对获奖补企业给予信贷支持

和股权投资，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创新培育，增强资金放大效应，助力

新洲区打造特色鲜明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2.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从总体上看，项目预算编制较合理，绩效目标不明确，资金使用

达到了预期效果，但预算绩效编制和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本次

绩效评价结果将作为下年度预算编制、资金安排和项目管理实施的重

要依据，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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